
乾洗作業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制標準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八八）環署空字第○○六三○九○號令

訂定發布全文十一條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標準專用名詞及符號定義如下： 

一、 乾洗溶劑：指清洗衣物所使用之石油系、四氯乙烯或其他溶

劑。 

二、 乾洗作業：指使用石油系、四氯乙烯或其他乾洗溶劑從事衣

物之清洗、溶劑脫除、烘乾等作業。 

三、 石油系乾洗設備：指使用石油系溶劑清洗衣物、脫除溶劑、

烘乾並回收溶劑之設備。 

四、 四氯乙烯乾洗設備：指使用四氯乙烯或其他非石油系溶劑清

洗衣物、脫除溶劑、烘乾並回收溶劑之設備。 

五、 烘乾機：指用以烘乾乾洗衣物並回收乾洗溶劑之設備。 

六、 乾洗機總容量：指同一公私場所中所有乾洗機之乾洗衣物裝

載設計容量之總和。 

七、 破壞性處理：係指將廢氣導入焚化爐、鍋爐、加熱爐、廢氣

燃燒塔等焚化燃燒設施或以生物處理設施處理，致無法回收

物料之方式。 

八、 溶劑吸附器：指可有效捕集由溶劑烘乾回收及乾洗機門開

啟、衣物取出前所排廢氣之活性碳或其他吸附劑裝置。 

九、 乾洗溶劑重量回收率 R = Wr/(W0-W）×100%，單位為％。 

W0：每一批次烘乾作業前之衣物重量，單位為公斤\批次。 

W：每一批次烘乾作業後之衣物重量，單位為公斤\批次。 

Wr：每一批次烘乾作業回收乾洗溶劑重量，單位為公斤\批

次。 

十、排放削減率 E =（M0-M）/M×100 %，單位為％。 

M0：破壞性處理前之廢氣中乾洗溶劑質量流率。 

M：破壞性處理後之廢氣中乾洗溶劑質量流率。 

第 三 條    本標準適用對象如下： 

一、使用石油系乾洗溶劑從事乾洗作業者： 

灱本標準發布後新設立者。 

牞本標準發布前已設立，其同一公私場所所有石油系溶劑乾洗

機總容量十八公斤以上（含十八公斤）或其石油系乾洗溶劑

年使用量一千公升以上（含一千公升）者。 

犴同一公私場所所有石油系溶劑乾洗機總容量未達十八公

斤，因民眾陳情，經主管機關認定有污染之虞者。 

二、使用四氯乙烯及其他非石油系乾洗溶劑從事乾洗作業者。 



前項乾洗機總容量之實際容量與原廠標示容量有不同時，以容量

較大者為準。 

第 四 條    使用石油系乾洗溶劑從事乾洗作業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洗衣、溶劑脫除應於同一密閉乾洗槽內進行，並應設置具回

收乾洗溶劑之烘乾機或尾氣處理設備，乾洗後之衣物不得晾

或曬。 

二、 溶劑脫除後、烘乾前之堆置衣物及過濾器過濾後之殘渣，應

存放於密封之容器內，其曝露於空氣中之時間不得超過五分

鐘。 

三、 烘乾機之乾洗溶劑重量回收率或削減率應達百分之八十五以

上。 

四、 烘乾機之溶劑冷凝回收設備應保持密閉，且持續冷凝至一分

鐘內無可回收之溶劑滴下時，始得開啟烘乾機機門。 

五、 乾洗作業應依原廠烘乾回收設備使用手冊規定（如不同衣物

烘乾溫度、烘乾時間、冷卻溫度及冷卻時間）進行操作。 

六、 乾洗設備任何單元不得有乾洗溶劑洩漏每分鐘三滴以上或以

目視可見溶劑蒸汽洩漏情事。 

七、 應記錄每批次烘乾機烘乾溫度、烘乾時間、冷卻時間、主要

衣物種類、溶劑回收情形、每批次及每年乾洗溶劑種類、購

買量及購買發票、使用量及庫存量，各項紀錄應至少保存二

年備查。 

第 五 條    本標準發布日前已設立，且同一公私場所所有石油系溶劑乾洗機

總容量為十八公斤及未達十八公斤者；或同一公私場所所有石油系溶

劑乾洗機總容量未達十八公斤，因民眾陳情，經主管機關認定有污染

之虞者，於乾洗溶劑回收設備設置期限屆滿之四個月前，得檢具乾洗

衣物烘乾委託計畫書及受託者之受託計畫書，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委

託代烘乾作業。經當地主管機關審查核可者，委託者得免設置回收乾

洗溶劑之烘乾機或尾氣處理設備。 

委託他人代為烘乾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委託對象應以一家為限，不得分別委託。 

二、 未烘乾前之乾洗衣物應置放於密封之容器內運送。 

三、 應記錄每日委託處理之衣物量，並於每月五日前向當地主管

機關申報前月份之資料。 

受託代為烘乾者，除應符合前條規定外，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受託之家數不得超過三家。 

二、 每日可代為衣物烘乾處理之最大量依下列公式計算： 



代烘乾處理之最大量＝最大操作量－經常操作量 

最大操作量＝烘乾機設計最大處理量（公斤/批次）×每小時最大烘乾批次（次/小時）×主管機關

核定之每日作業時間（小時）。 

經常操作量＝月平均每批次烘乾量（公斤/批次）×每小時烘乾批次（次/小時）×月平均每日作業

時間（小時） 

三、 主管機關核定之每日作業時間如下： 

灱住宅區及商業區不得超過八小時。 

牞工業區不限定時間。 

犴其他區域由主管機關依實際需要核定。 

四、應每日記錄受託處理之衣物量及委託者之名稱，並於每月五

日前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前月份之資料。 

委託者及受託者應依主管機關核定方式進行代烘乾作業。主管機

關核定委託作業之有效期限為二年，期限屆滿之六十日前應重新申

請，經核可者始得繼續以委託方式辦理。委託及受託方式改變時，委

託者及受託者應於變更前六十日內，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經核

准後始得改變委託及受託方式。 

經主管機關查獲有未依核定之方式進行或違反本標準相關規定

者，委託者或受託者除應受處分外，不得再繼續委託他人或受託代為

烘乾乾洗衣物。 

第 六 條    前條第一項委託計畫書，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委託者公司行號名稱、地址及從事乾洗作業場所之地址、負

責人姓名及身分證字號。 

二、 乾洗機總容量及過去一年平均每月乾洗衣物量、使用乾洗溶

劑種類及過去三年平均每年之用量。 

三、 每日及每月委託烘乾衣物最大量，委託烘乾衣物運送前之儲

放方式及位置、運送方式及路線、各批次運送至受託處所之

衣物簽收方式、委託時間、委託合約書及其他符合本標準規

定之作業說明及切結書。 

四、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條第一項受託者之受託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受託者公司行號名稱及地址、負責人姓名及身分證字號。 

二、 受託烘乾衣物每日最大量、委託者名稱及委託時間。 

三、 現行及未來乾洗作業方式說明，包括乾洗機台數及總容量、

過去三年來平均每月及每日最大乾洗衣物量、衣物烘乾及溶

劑回收作業方式、回收效率、待烘乾前衣物儲放方式、使用

乾洗溶劑種類及每年用量、烘乾作業操作條件之記錄方式及



其他符合本標準各項規定之作業說明及切結書。 

四、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七 條    使用四氯乙烯及其他非石油系乾洗溶劑從事乾洗作業者，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 洗衣、溶劑脫除及烘乾作業應於同一密閉乾洗槽內進行。 

二、 應設置冷凍式冷凝回收設備或功能較佳之設施，其冷凝回收

設備之冷凝液出口應裝設溫度計，冷凝液出口管壁溫度應小

於或等於攝氏七﹒二度。 

三、 本標準發布後新設立之乾洗設備，其乾洗槽中應設置乾洗溶

劑濃度偵測器。乾洗槽中乾洗溶劑濃度須經可再生使用之碳

槽或其他溶劑吸附器處理至 300 ppm 以下，始得開啟槽門。 

四、 乾洗作業應依原廠烘乾機使用手冊規定（如不同衣物烘乾溫

度、烘乾時間、冷卻溫度及冷卻時間）進行操作。 

五、 乾洗設備任何單元不得有溶劑滴漏或溶劑洩漏偵測濃度超過

50 ppm 之情事。 

六、 每週應至少一次自行使用四氯乙烯濃度偵測器偵測其設備管

線，溶劑洩漏偵測濃度超過 50 ppm 時，應即時採行止漏修復

措施，並停止乾洗作業。其使用之偵測器最低濃度偵測極限

至少應為 50 ppm。 

七、 應記錄每批次烘乾機烘乾溫度、烘乾時間、冷卻時間、主要

衣物種類、冷凝回收設備之出口溫度、每批次及每年乾洗溶

劑種類、購買量及購買發票、使用量及庫存量、每週四氯乙

烯自行量測濃度及採行之止漏修護措施。各項紀錄應至少保

存二年備查。 

第 八 條    乾洗溶劑應儲存於密閉之容器內，不得造成溶劑逸散或洩漏於空

氣中。 

第 九 條    使用冷凝回收設備之乾洗溶劑回收率測試作業程序依附件規定辦

理。 

第 十 條    本標準發布前已設立從事乾洗作業者，應自八十九年七月一日起

符合本標準規定。 

石油系乾洗機總容量未達十八公斤，因民眾陳情，經主管機關認

定有污染之虞者，應於主管機關指定日起六個月內符合本標準規定。 

第十一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起施行。 



附件：石油系乾洗溶劑冷凝回收設備之回收率測試作業程序 

 

一、 檢測設備： 

灱磅秤：秤重範圍為零至七十五公斤，誤差小於二十公克以內，且需經由

國家標準局（CNS）認可。 

牞測試衣物：棉質實驗衣。 

二、 試劑：中國石油公司製造之環保乾洗油。 

三、 測試條件：依原廠所附設備使用手冊所載之操作條件（含洗滌、溶劑脫除

及烘乾條件）進行測試。 

四、 測試步驟： 

灱將測試衣物置入洗滌設備內，加乾洗溶劑洗滌，經溶劑脫除後，取出衣物立

即秤重（W0）。 

牞測試衣物置入烘乾設備於測試條件下烘乾，取出衣物後立即秤重（W）。 

犴以量筒盛裝回收之乾洗溶劑，稱重後扣除量筒重量（Wr）。 

五、 測試衣物重量需為烘乾設備設計容量之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且於同

一烘乾設備相同操作條件下，至少測試三次以上，其測試數據之平均標準

差須小於百分之三。 

六、 檢測結果報告：須包括每次測試之烘乾作業前之衣物重量、烘乾作業後之

衣物重量和回收溶劑重量。 


